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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企联合培养订单班附属协议

甲方：扎赉诺尔煤业有限责任公司

乙方：姓名： 身份证号：

性别： 所学专业：

为进一步加强校企联合、精准对接、共建人才培养机制，甲

方委托呼伦贝尔学院为甲方订单式培养所需的采矿工程专业毕

业生，甲、乙双方在明确各自的责任、义务和权利的基础上，签

订本协议。

第一条 甲方和呼伦贝尔学院在矿业与化学化工学院设立定

向招生采矿工程专业班（以下简称订单班），招生计划 30 人/

学年，培养对象（乙方）应为：

（一）参加 2026 年内蒙古自治区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

试，同意甲方委托培养和就业条件，达到呼伦贝尔学院采矿工程

（校企合作）专业录取条件。

（二）呼伦贝尔学院采矿工程专业在读生，在校期间同意甲

方委托培养条件，签订相关协议后，可转为甲方订单培养生，毕

业后到甲方就业。

第二条 甲方的责任、义务及权利：

（一）资助乙方在校期间的学费、住宿费。同时，为鼓励乙

方刻苦学习，努力提升专业能力，开设奖学金和助学金，助学金

1000 元/学年，特困生（经呼伦贝尔学院认定）2000 元/学年。

注：学费和住宿费按学校当年统一标准支付。本协议履行期

间学费标准发生变化的，按正规文件批复的费用标准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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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奖学金按照学年成绩排名发放,一等奖学金 2000 元/

人，覆盖就读订单班人数的 5%（1 人）；二等奖学金 1500 元/

人，覆盖就读订单班人数的 10%（3 人）；三等奖学金 1000 元/

人，覆盖就读订单班人数的 15%（5 人）。支付助学金、奖学金

产生的税务部分由甲方承担。

（三）非考录订单班的煤矿主体专业学生，在校期间转为定

向培养到公司就业的，甲方资助其在校期间学费和住宿费（不含

因个人原因降级、留级、休学等情况产生的额外费用），奖学金

和助学金政策按照其转为定向就业后执行。

（四）甲方应在呼伦贝尔学院规定时间内将学费、住宿费、

奖学金、助学金汇款至呼伦贝尔学院和乙方指定银行账户。

（五）甲方有权了解乙方在校期间的学习情况、日常表现和

身体状况等信息。

第三条 乙方的责任、义务及权利：

（一）乙方在校期间应自觉遵守呼伦贝尔学院各项管理规章

制度，认真学习专业知识，按期完成学业并达到毕业标准和学历

（学位）授予标准。

（二）乙方不得私自转专业和转学，毕业后经甲方批准，可

考取煤炭主体相关专业研究生，与甲方签订补充培养协议后，甲

方继续给予相应资助。

（三）乙方因违规违纪、违法犯罪等行为中途退学、肄业的，

或其他个人原因导致无法按期毕业的，应退还甲方为其支付的各

项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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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乙方因不可抗拒的外界因素（包括但不限于突发疾病、

人身伤害事故、死亡等）导致无法按时毕业或按约到甲方就业时，

违约责任由双方协商。

（五）乙方入学期间应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（含中国人民

武装警察部队）服兵役的，服役期间本协议中止履行，退役后不

能复学的视为自愿放弃到甲方就业，应退回甲方为其支付的所有

费用。

（六）乙方毕业时需与甲方签订三方协议和劳动合同（十年），

服从甲方关于上岗前体检、培训、分配工作等一切必要的工作安

排。乙方拒绝到甲方就业的，或在首次签订劳动合同期限内因个

人原因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，需五倍返还甲方为其提供的资助。

（七）乙方应为男性，需具备国家关于从事矿山井下工作若

干规定中的基本身体素质和条件，上岗前体检不符合录用条件的，

或经医疗机构诊断，明确患有其它不能从事井下及特别繁重体力

劳动作业疾病的，视为不符合录用资格，甲方不予接收，且乙方

需退回甲方提供的所有资助。

第四条 甲、乙双方均明晰、认同、接受下列约定：

（一）本协议的签订，仅为约定双方委托培养定向就业的相

关事项。

（二）乙方在校就读期间，不因本协议与甲方构成任何形式

或实质性的劳动关系、劳务关系、雇佣关系或隶属关系。

（三）如乙方合法权益受到侵害，将由侵权人对乙方承担法

律责任，甲方对乙方无任何赔偿或补偿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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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如乙方对他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，由乙方自行承担赔

偿责任，甲方对受害方不负任何赔偿或连带赔偿责任。

第五条 其他

（一）本协议作为考生报考条件附加项，考生必须完整仔细

阅读协议所有内容，并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申请报名，一经录取

视为本人知悉并同意协议所有内容，负有与甲方履行协议的相同

责任和义务，出现违约行为的参照本协议和附属协议有关规定执

行，涉及侵害甲方利益的，需赔偿相应损失。

（二）本协议未尽事宜或纠纷，根据相关法律及有关规定由

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，由甲方所在地法院管辖。因诉讼产生

案件受理费、上诉费、保全费等诉讼费用，律师费、诉讼担保服

务费用、交通费用、调查取证费用由败诉方承担。

本协议一式四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两份，本协议作为《呼伦

贝尔学院与扎赉诺尔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订单班校企联合培养合

作协议》附属协议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
双方已仔细阅读以上所列条款，确认无误后甲方、乙方盖章

签字。

甲方：扎赉诺尔煤业

有限责任公司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：

（签章）

年 月 日

乙方：

学生姓名：

（签字按手印）

家长姓名：

（签字按手印）

年 月 日


